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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用紙填發須知詳第三聯

百徽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年股東常會

091

時間：102年6月5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五十六號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多媒體視廳中心

百 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兆 豐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茲委託　　　　　

　　　　　　　君

（須由委託人親自

填寫，不得以蓋章

方式代替）為本股

東代理人，出席本

公司102年6月5日

舉行之股東常會，

代理本股東就會議

事項行使股東權利

，並得對會議臨時

事宜全權處理之。

二、請將出席證（或出

席簽到卡) 寄交代

理人收執，如因故

改期開會，本委託

書仍屬有效（限此

一會期)。

　　　　此　致

102年-1
委　　　　　託　　　　書

授權日期　　年　 月 　日 授權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一、 格式二、

百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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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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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股數：

親 自出 席
簽名或蓋章

委託人（股東）

股東
戶號

戶號

住址

編
號

姓名
或
名稱

姓名
或
名稱

戶號

姓名
或
名稱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徵　　求　　人

受 託 代 理 人

持有
股數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一、茲委託　　　　　   　 君（須由委託人親自填寫，不得以
蓋章方式代替)為本股東代理人，出席本公司102年6月5日
舉行之股東常會，代理本股東就下列各項議案行使本股東
所委託表示之權利與意見。
1.承認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承認本公司一○一年度盈虧撥補案。

3.以公開申購或詢價圈購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
。

4.私募現金增資案。
5.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6.修訂本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
辦法」案。

7.修訂本公司之「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8.選舉第九屆董事及監察人。
9.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10.臨時動議。
二、本股東對上述議案未勾選者，視為對各該議案表示承認或

贊成。
三、本股東代理人得對會議臨時事宜全權處理之。
四、請將出席證(或出席簽到卡)寄交代理人收執，如因故改期

開會，本委託書仍屬有效（限此一會期）。
　　　　此　致

股東會通知請即拆閱

本 次 股 東 會
恕不發放紀念品

股東戶號：
股東戶名：

□1.承認□2.反對□3.棄權。

□1.承認□2.反對□3.棄權。

□1.贊成□2.反對□3.棄權。
□1.贊成□2.反對□3.棄權。

□1.贊成□2.反對□3.棄權。

□1.贊成□2.反對□3.棄權。

□1.贊成□2.反對□3.棄權。

□1.贊成□2.反對□3.棄權。

委託書用紙填發須知

一、同時提供兩種格式用紙給股東擇一使用，兩種格式同時使用，視為全權委託。

二、股東接受他人徵求委託書前，應請徵求人提供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資料，或參考公司

彙總之徵求人書面及廣告資料，切實瞭解徵求人與擬支持被選舉人之背景資料及徵求人對股東

會各項議案之意見。

三、受託代理人如非股東，請於股東戶號欄內填寫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四、徵求人如為信託事業、股務代理機構，請於股東戶號欄內填寫統一編號。

五、其他議案事項性質依本規定列示。

六、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

七、委託書格式如第二聯。 



一、本公司訂於一○二年六月五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假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五十六號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多媒體視廳中心舉行一○二年股東常
會，會議內容如下：(一)報告事項：1.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2.監察人審查本公司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3.本公司一○一年度投資中國
大陸概況報告。4.本公司一○一年度減資報告。5.本公司一○一年度以公開申購或詢價圈購方式辦理現金增資執行情形報告。6.修訂本公司「董事
會議事規則」報告。7.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可分配盈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數額說明。(二)承認事項：1.承認本公司一○一年
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2.承認本公司一○一年度盈虧撥補案。(三)討論事項一：1.以公開申購或詢價圈購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
2.私募現金增資案。3.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4.修訂本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案。5.修訂本公司之「股東會
議事規則」案。(四)選舉事項：選舉第九屆董事及監察人。(五)討論事項二：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六)臨時動議。

二、本次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係爰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若新任董事及其法人代表人有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行為，擬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依公司法第一六五條規定，本公司股票自102年4月7日至102年6月5日止停止股票過戶。
四、檢奉  貴股東出席通知書及委託書乙份，如決定親自出席，請於出席通知書上簽名或蓋章後，最遲於會議當日攜往會場報到；如委託代理人出席請

於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並親自填妥代理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地址後，於股東常會五日前寄（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人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
代理部（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2段95號1樓)，俾利辦理出席報到。

五、本次股東會如有股東徵求委託書，本公司將於開會30日前製作徵求人徵求資料彙總表冊揭露於證基會網站，投資人如欲查詢，可直接鍵入（網址
http：//free.sfib.org.tw）至『委託書免費查詢系統』，點選『查詢委託書公告開會資料由此進入』後，輸入查詢條件即可(證券代號：6259)。

六、若股東需要股務相關文件表單，請至兆豐證券股務網www.emega.com.tw。
七、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13-1條辦理，本公司委託書之統計驗證機構為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八、本次股東會恕不發放紀念品。
　　　　此　　致
　　貴股東

私募現金增資案之主要內容：
一、為擴大營運規模，引進策略合作夥伴，確保公司長遠營運發展，及為充實本公司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以降低公司之財務經營風險，衡量目前資

本市場狀況及籌集資金之時效性等因素，擬依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以私募方式募集資金，本次私募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發行總股數不超過40,000,000股，並授權董事會於一年內分次發行。預計次數不高於5次，各次私募資金用途及
預計達成效益皆同於本案原先規劃之內容。  

　　（一）私募普通股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本公司私募普通股價格，依據金管證字第0990046878號令，私募普通股之參考價格係依定價日前一、
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與定價日前30個營業日之普
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私募訂價不低於參考價格
之八成，授權董事會於發行當時依市場狀況決定之。本公司定價策略參酌目前公司營運狀況及市場行情，暫定私募價格為每股10元，並已參
酌主管機關法令規定，尚不致影響股東權益，故此定價應屬合理。實際定價應經股東會決議後，始得由董事會依股東會決議之訂價依據進行
訂價。

　　　　　本公司目前財報淨值低於10元面額，市場上股價也與公司淨值接近，未來若實際定價低於股票面額，考量私募之效益，及公司營運狀況、市
場行情，並參酌主管機關法令規定定價，此定價方式應屬合理並不致影響股東權益，若未來發行價格低於面額造成累積虧損增加、本公司會
評估當時營運狀況，再評估考量是否需要辦理減資彌補虧損。

　　（二）特定人選擇方式：
　　　　　特定人之選定方式，授權董事會以能達成對公司未來之營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助益目的者為首要考量，並以符合主管機關及證交法第四十三

條之六規定之各項特定人中選定之，同時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公司洽談引進策略投資人入股，希
望藉由其專業與經驗，為公司的技術研發、產能擴充、品牌通路，加大產業垂直或水平整合之邊際效益、提升公司價值與獲利等目的，經公
司評估，確定其必要性。同時，若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公司為維持經營團隊經營權穩定，擬提請股東會授權同意內部人可參與認購私募普通
股，內部人名單為現任董事(包含法人代表人)、監察人、經理人；(董事名單:新曄科技有限公司、新曄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吳木興、新曄
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何一勤、新曄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吳樹鎮、劉柯斌、蔡的良、林材波、林世崇;監察人名單:簡志朗及黃克崑;經理
人名單為業務行銷處總經理ERNEST ANG KAH LIM、研發工程處屈子鐸處長、中國生產事業處營運長楊德銘、總管理處周英君協理、財務長羅
偉昌協理)。其中新曄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東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及其持股比例及與公司之關係資訊如下:
1.DEREK GOH BAK HENG 19.98%本公司之董事新曄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
2.RAFFLES NOMINEES (PTE) LTD 11.58%與本公司無關係
3.CITIBANK NOMINEES SINGAPORE PTE LTD 8.31%與本公司無關係
4.UOB NOMINEES (2006) PTE LTD 5.67%與本公司無關係
5.OCBC SECURITIES PRIVATE LTD 3.89%與本公司無關係
6.MAYBAN NOMINEES (S) PTE LTD 3.63%與本公司無關係
7.GOH TIONG YONG 3.47%與本公司無關係
8.MAYBANK KIM ENG SECURITIES PTE LTD 3.32%與本公司無關係
9.HONG LEONG FINANCE NOMINEES PTE LTD 2.98%與本公司無關係
10.TEE YIH JIA FOOD MANUFACTURING PTE LTD 2.75%與本公司無關係
截至目前為止，本公司尚未洽定任何應募人。

　　（三）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暫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衡量目前資本市場狀況及籌集資金之時效性等因素，私募方式具有籌資迅速簡便的時效性及有限制轉讓之規定
，較可確保策略聯盟之長期合作關係，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先依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2.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第一次為擴大營運規模，引進策略合作夥伴，確保公司長遠營運發展，及為充實本公司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以
降低公司之財務經營風險，並衡量目前資本市場狀況及籌集資金之時效性等因素，故依證交法之規定辦理私募，確有其必要性。第二次為
擴大營運規模，引進策略合作夥伴，確保公司長遠營運發展，及為充實本公司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以降低公司之財務經營風險，並衡
量目前資本市場狀況及籌集資金之時效性等因素，故依證交法之規定辦理私募，確有其必要性。第三次為擴大營運規模，引進策略合作夥
伴，確保公司長遠營運發展，及為充實本公司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以降低公司之財務經營風險，並衡量目前資本市場狀況及籌集資金
之時效性等因素，故依證交法之規定辦理私募，確有其必要性。第四次為擴大營運規模，引進策略合作夥伴，確保公司長遠營運發展，及
為充實本公司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以降低公司之財務經營風險，並衡量目前資本市場狀況及籌集資金之時效性等因素，故依證交法之
規定辦理私募，確有其必要性。第五次為擴大營運規模，引進策略合作夥伴，確保公司長遠營運發展，及為充實本公司營運資金，改善財
務結構以降低公司之財務經營風險，並衡量目前資本市場狀況及籌集資金之時效性等因素，故依證交法之規定辦理私募，確有其必要性。

3.資金運用進度:預計於募集完成後，一年內完成。
　　（四）預計達成效益:

第一次為擴大營運規模，引進策略合作夥伴，確保公司長遠營運發展，及為充實本公司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以降低公司之財務經營風險
。第二次為擴大營運規模，引進策略合作夥伴，確保公司長遠營運發展，及為充實本公司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以降低公司之財務經營風
險。第三次為擴大營運規模，引進策略合作夥伴，確保公司長遠營運發展，及為充實本公司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以降低公司之財務經營
風險。第四次為擴大營運規模，引進策略合作夥伴，確保公司長遠營運發展，及為充實本公司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以降低公司之財務經
營風險。第五次為擴大營運規模，引進策略合作夥伴，確保公司長遠營運發展，及為充實本公司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以降低公司之財務
經營風險。

二、本案經提報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相關增資基準日，並於股款繳納完成後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報備。
三、本次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之發行條件、金額、期限及其他一切相關事項，若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應市場變化及其他因素，而與本次會議決議內

容不同時，擬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四、本公司私募有價證券議案，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應說明事項請詳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newmopsov.twse.com.tw):投資人進

入該網址後，請點選「各項專區」進入「私募專區」項下「股東會應說明事項」及本公司網址:(http://www.bullwil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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